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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侵害──認識智慧財產權

社論專載

「知識經濟」已成為當前全球各國發展經濟、提昇生產力的最高指標；而智慧財產的

保護與管理則又為知識經濟的核心問題。隨著電腦使用的普遍、通訊的便捷、生物科

技的快速發展與國際相關法制的成功整合等，智慧財產權法的領域發生了非常重大的

變革。電腦軟體的需求保護、通訊便捷的即時性、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跨國性使得傳

統法律規範產生了巨大的震撼，智慧財產權法更是首當其衝；而世界貿易組織之下的

「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保護協定」和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轄下的「著作權條約」與「

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更促使各國必須修改其相關的國內法規。 

 

智慧財產權近年來在我國受到高度重視，權利人意識抬頭，個人與企業競相取得權利

保護，並頻頻對不法侵害與競爭對手提出訴訟，因此近年來法院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訴

訟案件比往年增加許多。身為教育單位的學校對於人類智慧的結晶及其權利又豈能不

加以尊重、維護？是以在本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中決議，對於違犯智慧財產權相

關法令的學生予以懲處，並將此一懲處明定於學生獎懲規則之中。 

 

究竟智慧財產權是什麼，眾說紛紜、不一而足，智慧財產權性質上屬於無體財產權

，是一種抽象存在的權利，其權利之發生不以有形物之存在為前提，其權利之效力並

不受限於特定之物，以著作權和專利權而言，縱使其創作內容曾經透過某有形物表現

出來，其權利之效力並不只存在於該有體物，而是廣泛及於任何表現出相同創作內容

之有形物上。根據一九六七年國際間所簽訂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公約」

，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採較寬的定義，其包括的權利如下：一、文學、藝術及科學上

之發現；二、演藝人員之表演、錄音與廣播；三、人類之發明；四、科學上之發現

；五、產業上之新型與新式樣；六、製造業、商業以及服務業所使用之標章、商業名

稱及營業標記；七、不公平競爭之防止；八、其他於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領域範

圍內，由人類智慧所產生之權利。因此，只要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並符合智慧財產權

相關法律如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與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保護法等所

規定的保護要件，就構成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是一項權利，至於其具體表現則須

藉由相關法令呈現，相關法令包括：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積體電路電路佈局

保護法、公平交易法、光碟管理條例，及其相關之辦法、施行細則等法例。其中在大

學校園中易見違犯者為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保護法。 



 

由於智慧財產權與物權分屬不同之權利，兩者原則上在權利歸屬的取得方面並不會有

所交集；然而在權利行使方面就會有所交集。當然，如果所有人行使其所有權而未影

響著作權，固無問題，例如購書者單純閱讀該書、將該書賣給別人，或是將該書丟棄

；然而如果書之所有人行使其所有權而影響到著作權人之著作權，此時該利用行為將

落入兩種權利交集之處，就會產生衝突，例如書之所有人將該書整本拿去影印出售圖

利。從物權角度觀之，所有人擁有該書所有權，並因而享有使用、收益、處分該書之

權利，而將該書拿去影印亦屬於使用行為之一種，然而從智慧財產權之角度觀之，影

印為著作權法上之重製行為，屬於著作權人之權利範圍。此外，如將購得的電腦程式

或音樂CD出租給他人，出租行為雖然屬於收益行為之一種，然而依著作權法之規定

，電腦程式或音樂CD之出租亦屬於著作權人的權利範圍。對於這種權利相競合的情形

，則智慧財產權法相較於物權法而言，應特別規範，優先被適用。因產物權是民法對

於物權的一般性規定，而智慧財產權則是為促進社會文化與產業之進步發展，所設的

特別規定，有其特別之立法目的。 

 

智慧財產係一廣泛認知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觸者比比皆是，因此極易陷入「正

在從事違法行為卻不自知」的困境之中。在此特別提醒同學正視它的存在，並提出以

下幾點建議：一、請學校在核心課程之中開設相關法令課程。二、學校各項相關舉措

皆能明示智慧財產相關權益與作法。三、每一位同學在影印書刊、下載軟體或是複製

光碟時，先想一想這是他人的智慧財產嗎？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智慧財產？希望全校學

生皆能明瞭行為的適法性，以免違法卻不自知！


